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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股票代码：000877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仓房沟东路 55号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钻石城 11号 

联系人：周林英 

联系电话：0991-3665590 

  收购人名称：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号 

联系电话：010—82228222 

签署日期：2004年 6月 24日 

                          特 别 提 示 

  一、本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以下简称“准则 16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6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本收购人所持有、控制的天山股份之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收购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天山股份之股份。 

  三、本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的股份总数占天山股份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9.42%，未触发要

约收购义务，但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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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公司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   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中材总公司、收购人、受让人 指 指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新疆屯河、出让人       指 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天山股份、上市公司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转让    指 中材总公司受让新疆屯河持有的天山股        

份 5,100万股法人股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2．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号 

  3．注册资本：55,897万元 

  4．营业执照注册号码：1000001000610（4-4） 

  5．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10000610-0 

  6．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7．主要经营范围：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无机非金

属材料应用制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工程总承

包；工程勘测、咨询、设计、监理；公路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建材

行业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组织矿山、土石方工程的承包及非金属矿物制品

工业专用设备和建筑用钢结构架的研制；承包国外和境内外资建材工程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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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项目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

员。 

  8．经营期限：长期 

  9．税务登记证号码：京 110102100006100000 

  10．股东名称：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 

  11．邮编：100035 

  12．电话：010—82228222 

  13．传真：010—82229222 

  14．中材总公司简介 

   1972 年 5 月，经原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原建材部矿山工程公

司、地质公司和设备安装公司三个公司合并，成立“国家建委建筑材料工业建设

公司”；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经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公司更名为“中国建

筑材料工业建设总公司”； 2003年 2月 27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

更名为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中材总公司是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管理的

大型非金属材料工业骨干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法定代表人：

谭仲明。  

中材总公司拥有二大主导产业和五大核心技术。“二大主导产业”是材料制造

业、材料工程业。其中，材料制造业的池窑拉丝成套技术是国内唯一拥有、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已在国内 20多家大、中型企业推广应用，

成果转化率 100%；人工晶体材料和超硬材料技术水平与产业水平居国内领先地

位。材料工程业拥有最完整、国内唯一的集勘探、设计、研发、装备制造、机电

安装、工程建设功能于一体的系统集成（EPC）工程总承包能力，其技术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市场，公司已占有了大型水泥生产线新建项目的 40%

以上的设计市场、90%以的工程建设市场和 100%的工程总承包市场份额；在国

际市场，公司的成套技术与装备已出口到十几个国家，并首次以 EPC（交钥匙工

程）方式进入欧洲市场，成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重要组成部份。  

 “五大核心技术”是玻璃纤维技术、复合材料技术、人工晶体技术、工业陶

瓷技术、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及装备技术。经营业务涉及玻璃纤维、玻璃钢/

复合材料、人工晶体材料、特种陶瓷材料，以及建材工程设计、建设、设备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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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装、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建设、工程总承包、矿山井巷工程等诸多领域。

其服务和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业、建筑业、机械电子业、化工及环保产业等。  

公司现有员工 1万余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等一大批行业内最具影响的科技专家队伍。2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个

国家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标准技术归口单位、8个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及

计量认证测试单位分布在公司二大产业领域内。通过承担“七五”、“八五”、“九

五”和“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和项目，取得一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

三等奖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优势，拥有一批具有一定市场占有

率的品牌产品及专利。 

二、中材总公司产权架构及控制关系 

  1．产权架构图 

 

 

 

 

 

 

 

 

 

 

 

 

 

2．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简介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组建于 1983 年，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直接管理，是我国唯一从事非金属材料及制品的科工贸一体化的大型企业集团，

是国务院首批 56 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之一，在国家计划内实行单列，享有省级

投资决策权、自营进出口权、外事审批权等。主营业务为：非金属材料及合成材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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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玻璃纤维、玻璃钢复合材料、人工晶体、工业陶瓷、水泥及制品、混凝

土、新型墙材)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工程承包；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的

开采、加工；上述材料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资产重组及企业收购、兼并、转让

的咨询；资产受托经营；承包境外建材及非金属矿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员；汽车的销售（只限于本系统，小轿车在本

系统计划内调拨供应）。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现有“三大主导产业”和“六大核心技术”。“三大

主导产业”是材料制造业、材料工程业和非金属矿业，其中，材料工程业在国

内市场具有垄断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好的知名品牌。“六大核心技术”是玻

璃纤维技术、复合材料技术、人工晶体技术、工业陶瓷技术、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工艺及装备技术、非金属矿深加工技术，代表我国非金属材料工业和建材工业最

高技术水平，其中有些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形成的产业构

成了集团核心竞争力。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具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员工队伍，现有中国工程院

院士 2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及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200多名；在岗员工 1.8万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 42.5％，具有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17.6％。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现有直属二级单位 60 余家。其中，国家级科研

设计院 11 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中国非金属矿发展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资助建立的）3家、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6家、国家级计量认证测试单

位 6家、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标准技术归口单位 9家、地质勘查单位 26家，

所属单位分布在全国各地，并在美国、日本、非洲诸国设有分支机构。 

 3．控制关系 

  中材总公司董事会成员由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按期委派。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授权中材总公司董事会行使出资者的部分职权，

决定中材总公司的重大事项。但中材总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和发

行债券，必须报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审批。 

  

 三、中材总公司违法违规情况 

  中材总公司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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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材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国  籍 身 份 证 号 码 长期居住地 

谭仲明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中 国 370702195308110052 北 京 

于世良 副董事长 男 中 国 610402195402261213 北 京 

张 海 董 事 男 中 国 110229195804270818 北 京 

李建伦 董 事 男 中 国 110102195708282012 北 京 

于国波 董 事 男 中 国 370303195610111712 北 京 

周育先 董 事 男 中 国 110105196304045057 北 京 

贾作起 董 事 男 中 国 110108194611054914 北 京 

徐卫兵 董 事 男 中 国 110105195903084125 北 京 

王成理 董事 党委书记 男 中 国 110102194405201938 北 京 

李新华 副总经理 男 中 国 110229640713081 北 京 

焦殿良 副总经理 男 中 国 320523194507070417 北 京 

顾 超 副总经理 男 中 国 340304196006060838 北 京 

王宝国 副总经理 男 中 国 370102551001331 北 京 

黄诗义 总工程师 男 中 国 130404194710050630 北 京 

廖绍龙 总会计师 男 中 国 110102194409041935 北 京 

 

 以上人员均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中材总公司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中材总公司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收购人持股情况 

  一、中材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前，中材总公司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中材总公司将持有上市公司国有法人股 5,100万股，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9.42%，将成为天山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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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材总公司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份表决权的行使没有产生影响。 

  中材总公司的关联方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4年 6月 24日，中材总公司与新疆屯河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1、新疆屯河将持有的天山股份 5,100 万股法人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9.42%转让给收购人；双方商定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5.1 元/股，股权转让总

价款为 26,010万元。 

2、自本次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5 日内，由双方共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5,100万股股份的质押登记；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后之

次日，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支付定金 1,000 万元（壹仟万圆整）、支付股权购买预

付款 14,000万元（壹亿肆仟万圆整），该两款项由受让方直接支付至出让方指定

的并符合有关法规规定的资金专户； 

在本次转让协议项下的股份过户手续正式办理完毕后 3日内，受让方应向出

让方一次性支付本次转让协议所确定的股份转让余额 11,010 万元（壹亿壹仟零

壹拾万圆），并打入指定的合法资金专户。 

  3、中材总公司获得新疆屯河持有天山股份法人股 5,100 万股后，成为天山

股份第一大股东，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义务，并

避免同业竞争，不利用关联交易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合法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

益。 

4、本次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和履行期限：（1）本次转让协议由受让方、转

让方签章并经各自有权机构（受让方上级主管单位、转让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2）本次转让协议履行期限自成立之日起至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及股份出让

价款支付完毕止。 

   （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没有特殊条款，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权

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股份转让需报送批准的部门 

  本次股份转让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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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转让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2004年 6月 25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已将新疆屯河持有的天山股

份 5,100万股股份办理股份质押登记，在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出质人为新疆屯河，质权人为中材总公司。 

 

 

             第四节 备查文件 

  1．中材总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2．中材总公司的税务登记证 

  3．中材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

其身份证明 

4．中材总公司与新疆屯河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5．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书》 

  6．中材总公司 2003年审计报告 

    

  上述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1．中材总公司：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号 

  2．天山股份；新疆乌鲁木齐市仓房沟东路 55号附 1号 

  3．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号 

  本报告书的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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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谭仲明 

 


